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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6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629） 

邱委員就創造長期照顧人力就業市場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因應高齡化、少子化社會來臨，目前我國長期照顧服務體系，政府分三階段推動，第一階段於

民國 97 年起推動「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作為發展基礎服務模式；第二階段推動「長期

照護服務法」及長期照護服務網計畫，以建置普及、均衡之服務網絡；第三階段則為長期照

護保險之立法與推動。查目前服務量占老年失能人口比率，從 97 年 2.3%，提高至本（101）

年 8 月達 22%，已具成效。另「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已於本年 2 月 23 日送請貴院審議，行

政院衛生署於該法完成立法前，規劃現有長期照護機構、人力合理分布及劃分長期照護區域

，將全國劃分為大（22 個）、中（63 個）、小（368 個）區域，研訂獎助發展措施，並以社

區化及在地化資源發展為主；推動偏遠地區（含山地離島）在地化長期照護服務體系發展，

至本年已建置 13 個據點，預計 103 年底增至 40 個據點；擴大各類照護人力培訓，針對醫事

長期照護專業已完成課程規劃，分階段展開專業人力培訓計畫。99 年已訓練 3,553 人次，100

年 6,114 人次，本年預計將可以訓練 6,500 人次。 

二、為減少長期照顧服務資源之城鄉差距，內政部已加強各項長期照顧服務資源與人力盤點，推動

長期照顧服務專業輔導計畫，促進民間參與提供服務，加強照顧服務員培訓與留任機制，充

實人力資源，並整體規劃社工人員長期照顧專業訓練課程，以提升服務人力素質。又，該部

為擴大參與訓練對象，降低就業障礙，已於本年 7 月修正公告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取

消國小學歷限制，並同步督導各地方政府透過各種在職訓練機制，強化照顧服務員之專業知

能。該部並將藉補助民間服務提供單位相繼投入長期照顧服務，以提升服務供給量，促進照

顧服務員工作職場穩定性，提升就業機會保障程度及薪資收入。 

三、為鼓勵勞工投入照顧服務產業，行政院勞委會以有意願從事照顧服務員工作且年滿 16 歲之失

（待）業者為主要訓練對象，結合民間訓練單位，依內政部及行政院衛生署頒布之課程內容

辦理訓練，補助訓練費用。訓練單位並應於結訓後至內政部「照顧服務員資訊管理系統」登

錄，俾利各地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掌握當地照顧服務員人力資源，將有助於落實社區照顧，發

展照顧服務產業，創造在地就業。 

（四十七）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維護南海四群島主權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5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615） 

陳委員就維護南海四群島主權問題所提質詢，敬答復如下： 

一、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東沙群島及其周遭水域，均屬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及水域，其

主權屬於中華民國，不容置疑。政府向極關注相關情勢之發展，秉持「主權在我，擱置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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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互惠，共同開發」原則，支持南海自由航行、不妨礙合法貿易及尊重國際法，以和平

對話方式與周邊國家處理南海爭端，亦籲請周邊國家自我節制，勿採任何片面損及我領土主

權之舉措，肇致區域緊張情勢升高。 

二、外交部自民國 100 年初迄今，已陸續發布 22 次聲明（中英文），一再重申我方立場，即時回

應周邊國家之相關片面舉措，並約見相關國家駐華代表，另電請駐外館處向駐在國政府表達

我國嚴正立場及維護南海主權之決心，此外，亦持續透過雙邊管道及藉參與一軌半或二軌國

際會議等方式，向國際社會表達此一立場與爭取參與協商機制之訴求。 

三、現階段南海地區依政府「堅定維護主權、和平處理爭端」之政策指導，由具司法警察身分之海

巡部隊駐守，並積極提升防區守備能力。目前駐守東、南沙海巡士兵，均由陸戰隊兵員選充

與代訓，國防部每半年檢派專業教官赴兩島實施戰備輔訪及協助火砲實彈射訓，提升官兵各

項戰鬥技能；另為提升東、南沙海巡幹部作戰素養，分別安排前往金門大膽島、烏坵守備隊

實施觀摩，以熟稔島嶼防衛作戰各項戰備整備與戰術、戰鬥運用作為。 

四、本院海巡署會同國防部訂定相關應變支援計畫，以維護南疆主權暨戍守人員之安全，概述如下

： 

(一)強化人員軍事訓練：自 100 年 4 月下旬起，東、南沙指揮部義務役兵源改為海軍陸戰隊

役男，並實施陸戰訓練，同時兩島幹部亦分批納訓，至烏坵見學外島防務；迄至本（101

）年 2 月 14 日，駐防人員已全數由完訓士兵接防。 

(二)提升火砲、巡艇性能：本年 8 月 10 日、9 月 9 日，在太平島、東沙島增加部署 40 公厘砲

及 120 迫擊砲；本年 8 月 21 日，該署已增派 2 艘多功能巡緝艇進駐南沙太平島，以因應

當地日趨複雜之海域情勢。 

(三)精進戰備防務工事：該署已編列預算於 102 至 103 年辦理「東、南沙地區防務工事及設

施改善計畫」，包含 12 項戰備工事整修、3 項防護裝備籌補及 3 項勤務設施改善等 18 項

工作。 

(四)會同海軍巡弋南疆：該署於東、南沙各派駐 1 個海巡分隊執行海域巡護任務；每年定期

由臺灣本島派遣大型巡防艦（船）至東、南沙海域執行「碧海專案」巡護任務，其中東

沙每月 1 航次、南沙每年會同海軍實施 4 航次，並視海域狀況增加巡護次數，以提升南

疆巡護能量。 

(五)訂定應變支援計畫：該署已訂定「東、南沙指揮部平時發現他國武裝船舶應處作為」，

因應緊急事件發生時，兩指揮部於臺灣本島馳援抵達前，為立即應處之行動準據。並依

據國防部戰備指導，訂定兩指揮部防衛作戰計畫及平戰轉換作業規範，俾利平、戰時任

務順利無縫接軌。 

（四十八）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規範農產品之農藥殘留容許量相關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25 號） 


